



莆城民〔2020〕39号

关于下达2020年农村幸福院项目市区两级
补助资金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常太镇民政办、灵川镇民政办：
根据《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通知》（莆财社〔2020〕54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现下达2020年农村幸福院项目市区两级补助资金共计30万元，每个项目15万元，共计2个项目（详见附表）。请按照《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印发<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莆财社〔2019〕32号）、《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农村幸福院市级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莆财社〔2017〕295号）等相关文件规定，加强资金管理，将以上款项尽快落实到项目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附件：2020年农村幸福院项目市区两级补助资金分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莆田市城厢区民政局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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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2020年农村幸福院项目市区两级补助资金分配表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市级
	区级
	合计
	依   据

	1
	常太镇下莒村幸福院
	10
	5
	15
	莆财社〔2020〕54号

	2
	灵川镇下尾村幸福院
	10
	5
	15
	莆财社〔2020〕54号

	
	合计
	20
	10
	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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